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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為推動青少年壯遊活動，鼓勵青少年探索認識臺灣多元面向，並培養其未來志向和興趣之發展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補助對象：
(1) 臺北市公私立國、高中(職)學校。
(2) 具有辦理符合本要點宗旨之活動經驗，並經本處認可之其它團體或個人。
3、 本要點所定之補助，其受理申請期間、報名方式、補助對象限制條件、活動辦理時間、補助內容或主題規範、補助經費額度、審查及考核等事項，由本處每年度壯遊臺灣補助計畫公告之。
4、 補助項目及基準如下：
     (一)住宿費：住宿地點限北北基以外地區，每人每晚為新臺幣五百元。
     (二)交通費：以大眾運輸工具依實際路程覈實報支，臺北市內交通及計程 
        車費不得報支。
     (三)誤餐費：每人每日誤餐費上限以新臺幣二百四十元計。
     (四)保險費：以二佰萬旅行平安險單據報支。
     (五)其他費用：前四款補助總額百分之五。
5、 審查及補助金撥款作業：
(1) 本處依相關計畫或專案活動之需求，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，就當年度計畫內容之申請作審查，評選出入選者並公告於本處相關網頁。
(2) 入選者於相關活動執行完畢後，應於本處指定期限內，檢附當年度壯遊臺灣補助計畫所規定之相關資料，送達本處辦理審查及補助金撥款作業。
(3) 入選者逾期未辦理請款結案者，不予補助。
6、 督導及考核：
(1) 本處得視需要隨時了解計畫執行情形及成效。
(2) 入選者於活動期間應依原計畫確實執行，未經本處同意擅自變原計畫，或成果績效不彰，本處保留次年度補助之權力。
(3) 重複申請案件經本處查證屬實，取消其補助資格，原補助經費應繳回撤案，並自負其法律相關責任。
7、 補助款應專款專用，不得任意變更用途。
8、 本補助之公告申請期間屆滿，補助款仍有結餘者，本處得再次公告受理申請。
9、 補助款於公告申請期間用罄者，本處得公告停止受理補助之申請。
10、 執行成果優良之案件，由本處授權學校給予指導教師獎勵措施。
11、 本處得將獲補助案件之壯遊計畫書、壯遊心得報告、壯遊照片及影    片之電子檔，轉作推動相關業務之運用。
12、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處年度預算支應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一
	
	
	
	             

	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結算表

	
	
	
	             

	壯遊團隊名稱：
	    壯遊計畫名稱：

	計畫期程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向本處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	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核定情形
（申請人請勿填寫）

	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金額(元)
	說明
	各項目補助金額(元)

	
住宿費


	
	
	
	
	

	
交通費


	
	
	
	
	

	
誤餐費


	
	
	
	
	

	保險費
	
	
	
	
	

	其他費用
(必須)
	
	
	
	
	

	合  計
	
	
	本處核定補助總額

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團隊負責人(簽章)
                   
	青發處
承辦人
	青發處
單位主管
	青發處
會計單位
 
	青發處
處長



	備註：
1、 同一計畫不得同時向本處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，經查證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本處得逕自撤銷該補助案件，申請人自行負責壯遊費用。
2、補助計畫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處同意者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、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
3、申請補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）名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
4、補助上限請參照當年度壯遊臺灣計畫之補助額度規定。
	補助方式： 

□全額補助


□部分補助
※申請金額超過當年度補助上限者，以上限金額補助之※





附件二
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
發票收據黏貼用紙
	


※本表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頁面※
附件三
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計畫
誤餐費、交通費及其他費用印領清冊
壯遊團隊名稱：             團隊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共  頁第  頁
	品項
	單價
	數量
	請領金額(元)
	簽名或蓋章
	備註
(誤餐費請註明日期
交通費請註明起訖地點)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※本表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頁面※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

附件四
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
	附     件

	發    票     張
收    據     張
請 購 單     張
請 修 單     張
驗收報告     張
合 約 書     份
其他文件     張
(需註明文件名稱)


黏  貼  憑  證  用  紙

	傳票編號
	

	付款憑單編號
	


	憑證編號
	預算年度
	104
	金額
	用途說明

	
	預算科目
	億
	千
萬
	百萬
	十萬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	

	
	工作計畫
	用途別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經辦單位
	申請、使用單位
(驗收或證明、保管)
	會計單位
	機關長官
或授權代簽人

	
	
	
	


※請將「領據」黏貼於此※
說明：
1.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。
2.本用紙除「憑證編號」及「預算科目」兩欄由會計部門填列外，其餘各欄由經辦核銷工作之事務人員填列。
3.本用紙憑證黏貼線上端有關人員核章欄，得視各機關經理財務工作之實務分工程序自行增列。
4.凡提供參考之附件，如不能同時黏貼，則記明某號憑證之附件，按號另裝成冊一併附送，並於憑證簿封面註明上開另裝附件若干件。
5.本用紙由有關人員順序核章後，送會計部門辦理經費核銷手續，月終由會計部門彙總裝訂成冊，依規定程序辦理。
   6.各單位主管請於騎縫處核章。



附件五
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
領        據

茲收到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補助「青少年壯遊臺灣計畫」活動經費，

計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領款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需與存摺封面影本名稱相同-由家長負責人填寫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款項請撥入：
	行庫別
	                 銀行
	分行別
	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

	存款帳號
	

	存款戶名
	

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※請於背面黏貼存摺封面影本，俾憑核對；再將此領據黏貼於附件四※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請將多餘空白沿線剪去 -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

















